
买 卖 合 同

买受人：山西潞安环保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常村煤矿 合同编号潞常煤买字()第 号合同

出卖人： 签订地点： 常村煤矿

签订时间： 年 月 日

第一条 产品名称、数量、价格

产品名称 品牌 材质 规格型号
计量

单位
数量 单价 金 额 合 计 生产厂家

合计人民币金额（大写）：（含税）

第 二 条 质量标准：有国家标准应符合国家标准，无国家标准应符合行业标准或符合买受人要求。

第 三 条 出卖人对产品质量负责的条件： 按买受人要求的质量，保退保换。

第 四 条 包装标准、包装物的供应与回收： 包装物不回收，但应足以保护标的物。

第 五 条 标的物所有权自交付时起转移，但买卖人未履行支付价款义务的，标的物属于：出卖人。

第 六 条 交（提）货方式、地点：交付于常村煤矿指定地点 。

第 七 条 运输方式及到达站和费用负担：运费由出卖人全部承担。

第 八 条 检验标准、方法、地点及期限：按本合同第二条标准交付现场全面验收。

第 九 条 产品交付时间、方法及地点： 本产品于 年 月 日前交付完毕。

第 十 条 买受人在 / 年 / 月 / 日前向出卖人预付材料款（大写） / 元。

第十一条 成套设备的安装与调试： /

第十二条 结算方式及期限：买受人验收合格后，办理结算手续。买受人根据资金情况安排付款。

第十三条 本合同解除的条件： 如质量达不到本合同第二条标准，买受人可单方解除合同。

第十四条 违约责任： 违约方对造成的损失承担全部赔偿责任。

第十五条 合同争议的解决方式：本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发生的争议，由双方当事人协商解决；或调解不

成的，依法向合同签订地的人民法院起诉。

第十六条 本合同自双方当事人签字盖章起生效。

第十七条 其它约定事项：合同有效期一年，其他未尽事宜，双方协商解决（合同文本一式伍份）。

买 受 人

买受人(章)：山西潞安环保能源开发股份有限

公司常村煤矿

住所：

法定代表人：

居民身份证号码：

委托代理人：

电话：

开户银行：

账号：

邮政编码：

出 卖 人
出卖人(章)：

住所：

法定代表人：

居民身份证号码：

委托代理人：

电话：

开户银行：

账号：

邮政编码：

鉴(公)证意见

鉴（公）证机关（章）

经办人: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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